
关于《皮山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落实自治区、地区关于优化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实施低保兜底保障的工作要求，切实解决分类保障模式精准度不足、梯度差异不明显、救助适配性不强等问题，进一步细化困难群众分层分类救助标准，精准匹配家庭困难程度与救助额度，杜绝“一刀切”保障、平均主义兜底现象，让低保保障更加公平、精准、暖心。现就关于《皮山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依据
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的通知》（新民发规〔2021〕2号）文件中提出：“最低生活保障金可以按照审核确定的申请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际差额计算；也可以根据申请家庭困难程度和人员情况，采取分档方式计算”，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推行五档救助工作的分析报告》提出：“分档发放为推动‘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奠定基础。按照自治区的部署要求，力争2024年底前所有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如果要实现帮扶政策的衔接并轨，就要保证农村低保边缘人口的认定标准应与监测对象保持基本一致。通过实施五档救助，可以通过合理控制平均补助水平的方式，在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推动农村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与防止返贫监测标准并轨，实现‘两线合一’。”
二、起草依据
《皮山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过程经历了全方位的可行性调研，通过明确概念与意义、分析我县城乡低保保障工作现状、调整五档分级保障的政策依据与借鉴经验、低保五档分级调整的可行性分析和潜在风险及应对措施得出实施方案，具有较高的可行性结论。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皮山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总体思路和第二章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方向和开展依据。第三章分档救助方法，具体说明分档救助补助标准和微调定档要求。按照和田地区现行五档标准确定A、B、C、D、E等5个档位，并根据低保对象家庭人均收入所处的区间，纳入相应的档位；根据入户摸底情况，适当考虑低保对象家庭困难程度因病、因残以及刚性支出进行动态微调定档。第四章工作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层层压实责任、细化目标任务，确保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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